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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防消息報導 
▲蘭嶼地區環境平行監測結果 確認並無「輻射超標」情形 民眾可以放心前往蘭

嶼旅遊 

(原能會訊) 

 
原能會於 9 月 11 日舉辦蘭嶼地區環境平行監測活動，邀請相關單位及地方

人士共十餘人，進行蘭嶼地區的環境樣品取樣及輻射偵測。訪查成員於當日下

午在蘭嶼各地，以輻射偵測儀器進行量測的結果，確認均在自然背景變動範圍

內，並無異常情形。有關日本人士及環保人士指稱蘭嶼部分地區有「輻射超

標」乙事，顯非事實，請民眾放心前往蘭嶼旅遊。 

為落實資訊公開透明，原能會邀請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台東縣政府、

蘭嶼鄉公所、蘭嶼鄉民代表會、環保人士、地方人士及清華大學等十餘人組成

訪查團隊，進行為期二天的平行監測活動。第一天進行蘭嶼地區環境輻射偵測

及環境樣品採樣工作，採集之環境樣品包括水樣、草樣、土壤及農作物等，將

由經過認證之清華大學實驗室進行計測分析，計測結果由清華大學直接寄送各

訪查單位及成員，並將公開於原能會網站。第二天(12 日)的活動訪查蘭嶼貯存

場，實地瞭解貯存場的營運狀況，並進行場內的輻射偵測。 

由於天秤颱風造成蘭嶼地區嚴重的損害，風災過後，國內環保人士與三位

日本人士前往蘭嶼進行環境輻射偵測，媒體報導部分地區有輻射超標的情形，

質疑輻射劑量超過 30 微西弗，為蘭嶼環境背景值的一千倍以上。本次平行監測

活動，特別針對媒體報導之地點，包括朗島國小、東清國小、野銀部落、蘭嶼

垃圾場、蘭嶼國小、漁人部落及蘭嶼國中等地逐一進行偵測，所測得的輻射劑

量介於 0.03 ~0.08 微西弗/小時，均在自然背景變動範圍(0.2 微西弗/小時以

下) ，確認並無異常情形。原能會強調，蘭嶼地區的輻射劑量正常，絕無安全顧

慮，民眾可以放心前往旅遊。 

原能會為安全監督機關，將嚴格監督蘭嶼貯存場的營運狀況，並持續監測

蘭嶼地區的環境輻射，以保障民眾健康安全。這兩天進行的環境平行監測活

動，並不是為因應天秤颱風或日本人士的量測行為而舉辦，原能會除原有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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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環境輻射偵測站和定期的取樣分析之外，將會定期邀請地方進行此類活

動，其目的是為落實資訊公開及民間參與，並透過學術機構的分析驗證，讓蘭

嶼貯存場的營運狀況，攤在陽光下，接受全體國人的檢驗。  

 

□會議訓練報導 

▲101-102 年度各項訓練班開課時間               (輻協訊) 

 
班別 組別 期別及日期 地點 

102 年 A1-- 2 月 20 日~ 27 日 (新竹)帝國經貿大樓 

102 年 A2-- 3 月 5 日~ 12 日 (高雄)輻射偵測中心 

(A 組) 

36 小時

許可類 

設備   

B19-- 10 月 17 日~ 19 日 (台北)建國大樓 

B20-- 11 月 7 日~ 9 日 (台中)文化大學推廣部

B21-- 11 月 21 日~ 23 日 (新竹)帝國經貿大樓 

B22-- 12 月 5 日~ 7 日 (高雄)輻射偵測中心 

B23-- 12 月 26 日~ 28 日 (台北)建國大樓 

102 年 B1-- 1 月 9 日~ 11 日 (台中)文化大學推廣部

102 年 B2-- 1 月 23 日~ 25 日 (新竹)帝國經貿大樓 

102 年 B3-- 3 月 13 日~ 15 日 (台北)建國大樓 

102 年 B4-- 3 月 20 日~ 22 日 (高雄)輻射偵測中心 

102 年 B5-- 4 月 10 日~ 12 日 (台中)文化大學推廣部

放射性物質或 

可發生游離輻射

設備操作人員 

研習班 

(B 組) 

18 小時

登記備

查類 

設備 

102 年 B6-- 4 月 17 日~ 19 日 (新竹)帝國經貿大樓 

10 月 09 日(二)--- 3 小時 新竹 

10 月 23 日(二)--- 3 小時 台中 

11 月 14 日(三)--- 3 小時 高雄 

10 月 31 日(三)--- 6 小時 高雄 

輻射防護繼續 
教育訓練班 

 

11 月 29 日(四)--- 6 小時 新竹 

射防護專業 

人員訓練班 

輻
防
師(144

小
時) 

輻
防
員(108

小
時) 

 員 22 期 

第一階段— 12 月 10 日~14 日 

第二階段— 12 月 17 日~ 21 日 

第三階段—102 年 1 月 7 日~ 11 日 

第四階段—102 年 1 月 14 日~ 17 日 

 
 進階 17 

102 年 1 月 30 日~2 月 1 日(進階 17–1) 

(新竹)帝國經貿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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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2 月 4 日~6 日          (進階 17–2) 

鋼--11 月 1 日~ 2 日 (新竹) 帝國經貿大樓 鋼鐵建材輻射 

偵檢人員訓練班 鋼--11 月 13 日~14 日 高雄 

 
□專題報導 
▲體抑素受體造影劑受體結合分析技術簡介 

(核能研究所同位素應用組 岳朝彥) 

 

前言 

體抑素(somatostatin)是一種天然存在的荷爾蒙，包括 2 種天然多肽 SST14

和 SST28，主要作用是抑制腦下垂體生長激素的分泌，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抑制

多種激素的分泌。近來由於神經內分泌腫瘤中被發現富含體抑素受體，許多科

學家嘗試利用體抑素進行腫瘤的標定，但主要的障礙在於天然的體抑素他的生

物半衰期非常的短(約只有 3 分鐘)。因此發展替代性的類體抑素藥物就成為主

流，早在 1989 年體抑素受體就被使用在體內腫瘤之定位與分佈上，而在 1994

年，美國的 FDA 核准了第一個體抑素受體標定的診斷藥物 Octreoscan(111In-

DTPA-D-Phe1-Octreotide)。而現今有許多類似的體抑素藥物正被研究中，像是

Ga-68-DOTA-NOC、Ga-68-DOTA-TOC 等等。每種藥物的特性都不相同，若能

夠分析其和目標受體的結合能力，將能夠知道一個新合成的藥物他的特性是否

和己知的藥物有類似，是否有超越過去發明的藥物等等。而受體結合分析技術

就是為了要做到這一點而產生。 

 
受體結合基本理論與技術介紹 

受體結合實驗可以用來偵測不同藥物對單一受體的親和力以及受體家族的

結合位之最高結合濃度(Bmax)，並且了解受體在不同組織或是樣本中的子類型

(subtypes)。這些研究可以幫助了解單一藥物是否對於不同的子類型的受體具有

治療或是有害的影響。 

受體的結合必須在配位體(ligand)與受體(receptor)是 1:1 結合的假設前題

下，遵循質量作用定律(Law of Mass Action)及熱力學，因此會有以下現象，包

括（a）受體的結合遵循全有全無律，因此每個配位體會平均地結合在所有的受

體上，並不會有部分結合的發生。（b）配位體並不會因結合而改變。（c）此

結合是可逆轉的。（d）促進劑(agonist)和拮抗劑(antagonist)配位體的結合會有

不同親和力狀態的存在。 

受體結合準則則包含了四點: (a) 飽合性: 受體存在是有限數量的，因此受體

結合曲線通常會達到飽和。(b) 可逆轉性: 受體與配位體的結合為非共價結合。

(c) 立體結構選擇性(Stereo-selectivity): 一些受體只能辨認配位體的其中一個光學

異構物，也就是說因為 R-isomer 和 S-isomer 的立體結構不同，所以其反應是分

開的，基本上來說兩者的親和力相差約 20 倍，因此在前驅物合成時要儘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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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k1 

分開，選擇沒有立體光學結構中心的化合物。(d) 組織專一性: 受體的密度與配

位體結合的量應成比例。 

受體結合實驗有兩種基本的類型:飽和(saturation)與競爭(competition)實驗。 

 
飽和實驗 

飽和實驗是測量單一受體對放射性藥物的親和力常數(Kd 值)以及在特定組

織或樣品中的受體的 Bmax 值，通常用於測量放射性配位體(Radioligand)的親和

力。 

在飽和實驗中有三種曲線圖:飽和曲線圖（Saturation Plot）、Sigmoid 曲線

圖、Rosenthal (Scatchard)曲線圖。飽和曲線圖(如圖一)可以看出隨著放射性配位

體增加，和受體結合的複合體也增加，直到飽和。Sigmoid 曲線圖的 X 軸是呈

指數增加，因此可以用來看大濃度差異的實驗結果。Rosenthal 曲線圖(如圖二)

通常被用來觀察 Kd值的改變，而不是用來分析數據。 

一般計算特異性結合，都是利用公式: 總結合量－非特異性結合量=特異性

結合量。非特異性結合位通常有幾種:a. 同家族的其他受體；b. 其他家族但化學

結構相似的受體；c. 組織的其他組成物；d. 試管或玻璃纖維濾紙的結合位。利

用沒有標誌的配位體可以看出非特異性結合，這個競爭性抑制劑通常具有對選

擇受體的高親和力，及對非特異性結合位的低親和力。放射性配位體的未標誌

型態通常不會被選為用來偵測非特異性結合，因為其會與放射性配位體結合在

完全相同的位置，而有些結合位為非特異性結合位。 

受體結合遵守以下方程式:  

假設藥物 D 和受體 R 的反應式為 

 

D + R                D·R  

 
k1 (1) [R]＝k2 [D·R] 

因[R]＝[Rt]－[D·R]且定義 k2/k1=Kd時，方程式則為 

[D·R]            [D] 

 [Rt]         [D] + Kd 

 
當藥物 D 結合 50%受體時，方程式則為: 

 

0.5 =  

     

 
因此 Kd = [D] 

因此我們經由結合飽和曲線圖，可推導出 Kd 值(受體結合 50%時，放射性

配位體之濃度)以及 Bmax值，並且可由曲線圖判斷兩種不同藥物的親和力。 
 

[D] 

[D] + K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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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ax值除了可由曲線圖推導外，也可用公式計算: 

 

Bound = 

 

 
競爭性實驗 

競爭性實驗則是測量受體對無放射性藥物之 Ki 值和 IC50，並且可以用來辨

別受體的不同子類別。和飽合實驗不同的是競爭實驗是利用不同濃度的未標誌

的配位體來結合受體。IC50 是指當未標誌的配位體抑制 50%的放射性配位體結

合時的濃度，Ki則是未標誌的配位體對受體的解離常數。 

經由實驗數據所繪出之曲線圖可得出最適合的 IC50，再由公式求得 Ki值： 

 

Ki =  

 

 
競爭實驗測量非放射性配位體的親和力，常用於藥物篩選，須使用一已知

的放射性配位體當標準。 

由受體結合實驗，讓研究者能夠在研發出新的體抑素受體藥物時，能夠先

了解到這個藥物可能的特性，是否類似於過去研究過的藥物；也可以先和其他

藥物做比較，了解是否有繼續深入研究的價值。由我們實驗室的研究，已經可

以比較出不同種類藥物的特性(如圖三)。未來，核能研究所將會應用這項技

術，繼續深入研究，期望未來能發展具臨床應用價值的腫瘤造影劑，以造福國

人。 

 

 
圖一：飽和實驗結果所繪出之飽和曲線圖 

 

Bmax × Free 

  Kd + Free 

  IC50 

1 + L/ Kd 

Bmax 

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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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飽和實驗結果所繪出之 Rosenthal Plot 

 

 

 
圖三：競爭實驗結果所繪出之競爭曲線圖，利用它做出不同藥物的親和力

比較。 

Bmax 

-1/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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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事故緊急曝露醫療 

(國泰綜合醫院 杜慶燻理事長譯) 

【接續 116 期】 

1.5 核能防災體系 

核能防災的組織體系 

  基於 JCO 事故的教訓，2000 年 6 月施行「核災對策特別處理法(以下簡稱

「核災法」)」，以加強事故時初期應對的迅速化、國家與都道府縣，以及市町

村的合作協力等，強化‧充實防災對策。 

    具體訂定如下，核能業者對異常事件的通報義務，針對核災事件設置以內閣

總理大臣為首的國家「核能災害對策總部」，結合國家、地方自治團體，以及

居民實施防災訓練，並依規定派任國家核能防災專門官駐守現場等。 

 

 

                         平常   為了在發生災害時可以迅速應對，國家、地方             
                                       自治團體、業者平常就應該建立防災體系。 

 

                                   國家 

                                 緊急應變對策的據點 
                                 事先指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中心(off-site center)」                                       
                                                                                        派駐「核能防災專門官」至核能設施  
 
                                         地方自治團體 
                    
                                              要求業者報告 
                                                 檢查核能設施 
                                                 檢討防災計劃                       核能業者 
                                      
                                                                                                        製作防災業務計畫 
                                                                                                        設置「核能防災組織‧管理人員」 
                                                                                                        放射線測量設備的檢修 
 
 
 
 
 
 
 
 
 
 
 
  綜合防災訓練的實施 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核能業者共同參與 
 

 

            (來源：緊急曝露醫療對策 Q & A) 

圖 1-6 核災法中主要的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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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災害對策的概要 

    發生異常時，業者迅速通報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核災法第 10 條通報)。國

家、地方自治團體接獲業者通報後立即做好警戒準備。 

    發生核能緊急事件時，主務大臣立刻向內閣總理大臣報告(核災法第 15 條：

監測(monitoring)值達到第 10 條通報事件原則的 100 倍劑量)。內閣總理大臣發

佈緊急事態宣言，立刻設置「核災對策本部」。核災對策總部長對地方自治團

體做出必要的緊急應變對策等指示。 

表 1-7 核災發生時的應對 

  警戒階段 緊急事態應對 

政府  和相關省廳的資訊共享 

東 

京 
主管

官廳 

 ○核災警戒總部 

   總部長：主務大臣 

   副總部長：副大臣、大臣政務官 

   事務局：主管省廳 

 ○核災對策總部 

   總部長：內閣總理大臣 

   副總部長：主務大臣 

   進行地點：官邸 

   事務局：主管省廳 

   對策總部和政府總部整合 

政府  現場的資訊共享 

現 

場 
主管

官廳 

 ○核災警戒總部 

   總部長：防災專門官 

           →副大臣(派遣至現場到達時) 

   地點：緊急應變中心(off-site center) 

 ○核災現場對策總部 

   總部長：副大臣 

   地點：緊急應變中心 

   現場總部和政府總部整合 

  (來源：緊急曝露醫療對策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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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通報事件                                          核能緊急事態 

 通                                【核災法第 10 條】                                   【核災法第 15 條】 
        常                                                                            地點邊界附近 5μSv/h                                        地點邊界附近 500μSv/h 
  的                                        (持續 10 分鐘以上)                                        (持續 10 分鐘以上)          放射設置、 
  問                                                                                                                                                           事故的程度 

 題                                  發生可能達到緊急                                  顯示發生緊急事態 
 事態的事件                                               的事件 

     (例如緊急用爐心冷卻                                    (所有爐心冷卻裝置 
                                       裝置部分無法運作)                                   無法灌注冷卻水) 
 
                                   美濱 2 號機事故(‘91.2)                                                         TMI 事故(‘79.3) 
                                       (緊急用爐心冷卻裝置運作)                                              (地點周圍約 600μSv/h)  
                                                                                                                                                         JCO 事故(‘99.9) 
                                                                                                                                                       (最大值 840μSv/h) 

 

                     ○1 核能業者向主管省廳通報             ○1 主管省廳判斷核能緊急事態 
                     ○2 向主務大臣報告                     ○2 主務大臣向總理報告、提出緊急 
                     ○3 主務大臣設置核災警戒總部             事態宣言公告‧對地方自治團體 
                                                            提出指示案。 
                                                          ○3 內閣總理大臣發佈緊急事態宣言 
                    (公關單位活動實施，和相關省廳資訊共享)        ○4 經內閣會議，設置政府核災對策 
                                                                 總部 

                    【現場】‧同時接獲通報                 【現場】‧舉行核災整合對策會議 
                           ‧保安檢查官確認現場                     
                           ‧啟動緊急應變中心              政府現場總部長、相關地方自治團體的 
                                                                  首長及相關人員一同與會、資訊共享及 
                                                                  對策的合作協力、設置緊急應變中心。 
                                                                                   

(來源：緊急曝露醫療對策 Q & A) 

圖 1-7 核災事件與國家初期處理 

緊急應變中心與緊急時的應對 

     核災發生時，需要各種緊急事件應變對策，如核能業者的緊急應變對策、

掌握與預測事故時設施狀態、確保居民安全。為了使和這些對策有關的國家行

政機關、地方自治團體、核能業者等相關機關及專家等相關人員互相整合應

對，必須相關人員共同與會、資訊共享、調整指揮調度。在核災時作為據點的

設施就是「緊急應變中心(off-site center)」。 

    建立緊急應變體系，平常就派駐核能防災專門官、核能保安檢查官，一旦

發生事故，緊急應變中心的設施或各設備可以迅速發揮作用。並且定期實施防

災資料的管理，通訊設備的維修(maintenance)。更進一步，舉辦緊急應變中心

設施運用之防災相關人員的聯絡會議、實施防災訓練等。 

    一旦緊急事件發生，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業者、相關機關互相整合，在

緊急應變中心進行對策研擬及資訊收集。 

 

國家的初期行動  

△

警 戒 階 段                            緊急事態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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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異               平常，國家核能防 
  ︵ 常               災專門官執行勤務                                                    緊急應變中心   
  核 事                (派駐)                                                                                                                                                                                                                發生核災時，國家、地方   
  能 件                                                                                                 自治團體、核能業者等在   
  業 的                                                                                                  這裡共同與會。 
  者 通                內閣總理大臣發佈                      急 應 變 中 
  ︶ 報                核能緊急事態宣言，                緊                   心 
       義                同時設置核災對策      
       務                總部並擔任總部長。                         道府縣 
                                                                                                                               為了相關人員的 
                                                                                                                               資訊共享、意志 
                   國家                                                                                                               統一、迅速且確 
              核災對策總部                           國家                             核災整合                                                                                                             實實施緊急應變 
        總部長  內閣總理大臣                   現場對策總部                對策會議                  對策，設置國家 
                                                                                                                                                                                                                                                                                                                                                                                                                                                                                                                                                                                                                                                                                                                   地方自治團體的 
                                                                                                                                                統一對策協議會。          

     建言           參與              核能業者       市町村     
                計劃會議 

    核能安全委員會                   核能防災專門官          實施災害發生以及防止           
                                                             災害擴大的應變措施   
 
                             避難、屋內     指示‧指揮監督 
                                                           避難等指示     
                                                           (市町村等)                               
                            居   民 
                            核能緊急事故支援‧研修中心(center)                 

    日本核能研究所 ( 核燃料循環(cycle)開發機構 
) 

  專門性支援  

  放射線醫學綜合研究所 
     核能業者             等 

          
                    核能業者 

                          警   方               警    方               交通管制等                      防災組織 
                                            公佈放射劑量                                                                                                                                                                                                                                                                                                                                                                                                                                                                                                                                                                                                                                                                                                                                                                                                                                                                                               災害發生 
                                    救援受災者                                                                                                                                          消   防                                                                                                                                  避難誘導等                                擴大防止                        
                                         測量放射能污染                        
                                         去除放射性物質                     自   衛      隊                  運送支援等 
                                            
                                                                                                                                                                                                  事故現場 
                                                                               
                                                                     

 

(來源：核能防災導引，文部科學省，2004) 

圖 1-8 核能緊急事故的防災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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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章 曝露醫療的基本手法 

2.1 曝露醫療的原則及防止污染擴大措施 

2.1.1 曝露醫療的進行原則 

曝露醫療的進行方法 
․受放射性物質污染的病人也必須優先      

進行緊急急救處理。受外傷等生命瀕臨 

危險時，首先安定全身狀態，其次有系 

統地檢查全身，決定受傷的嚴重程度和 

治療的優先順序。進行抽血檢查評估病人劑量時，一邊檢查全身及局部污染，

進行除污。接著，需要的話，在醫院裡的非污染區實施 CT 檢查、手術、全身

管理等。是否只受到曝露、或也有受到污染，使用輻射偵測器偵測並進行醫療

措施。(圖 2-1) 
 

    另外，使病人脫衣，能把導致醫療工作人員二次曝露或污染(參考 p14「受

曝露的病人導致醫療工作人員(staff)的曝露」)的體表污染去除。注意除污時間

不可延遲醫療照護(care)的黃金時間，配合污染部位(體表健全皮膚、傷口部

位、體內污染)及核種，選擇適當的除污與處理方法。並且將脫衣時取下的衣物

放入乙烯基塑膠(vinyl)袋子裡保管。 

 

․關於無污染的病人，可和以往急救病人相同的醫療處理。需要住院的情況是

須作曝露的診斷和治療，外傷或熱灼傷的緊急傷病治療等病人。 

 

․重症外傷的病人有數人以上時，聽取前趨症狀(噁心、嘔吐、腹瀉、短暫機能

喪失、低血壓)，為疑似受到曝露的病人採取生物檢體(bioassay)，情況極度緊急

的病人依檢傷分類(triage)優先進行，迅速實施急救照護。剛開始的 12～24 小時

進行必要的診斷․治療等緊急照護，決定治療方針後進行最後的照護。另外，

對健康抱持不安的人，心靈照護很重要。 

 

 

醫療上需要緊急處理的情況， 

總是要優先於放射性物質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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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放射線防護和放射線管理，請求放射線管理人員的合作及支援 

· 小組(team)的工作分配及防護裝備 

· 確認(check)資器材 

· 設施、機器的保養‧準備 

(門診處置室：污染區域) 

    · 聽取事故概要和污染部位 

    · 測量生命徵象 (監測(monitor)、移動型 x 光機(portable)、 

超音波(echo)) 

· 急救處理 

· 傷口部位的污染檢查(速查(quick survey)插針部位、測量血壓部位) 

· 針對體內曝露投與螯合劑(chelate)(體內污染的治療) 

                          (門診處置室：污染區域) 
· 抽血和採集樣本(sample) 

    · 傷口部位的醫學處理(包含污染防護措施) 

    · 對體內曝露、污染傷口的治療(沖刷(brushing)、清創(debridement)等) 
    · 全身污染檢查(尿、便、嘔吐物等生物檢體)和除污 

    · 病人的表面污染檢查 

    · 病人離開 

                                              (院內：非污染區域) 

    · 仔細檢查外傷 → x 光攝影、CT 等檢查 

    · 治療外傷 → 手術、其他 

    · 評估曝露嚴重度(細胞遺傳學上的生物學劑量測量) 

      (每 4～6 小時評估淋巴球(lymph）枯竭速度，從曝露劑量選定治療方針) 

· 集中治療(ICU)，移往一般病房 

                                 

    · 工作人員(staff)離開病房 

    · 放射線學安全宣言 

 圖 2-1 帶有污染的重症外傷病人治療程序 

 

【下期待續】        

緊急曝露醫療小組的召集和接納病人的準備 

生命徵象(vital signs)的確認和安定 

傷口部位的醫學處理和除污染

細查外傷⁄ 評估曝露劑量和決定治療方針(住院)

出院⁄ 移送至三級曝露醫療設


